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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参考佐证材料

一、电子版材料
电子版材料以光盘形式提供，内含可编辑的电子版申请书、盖章版申请书及佐证材料完整扫描件。
二、纸质材料
以下纸质材料要求，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复印件。部分佐证没有请提供企业认为可支撑的佐证。
（一）装订参考
封面可用申请书首页格式，加盖企业公章。
内页含目录、申请书（真实性声明位置法人代表签字或盖法人章、企业公章）、佐证材料，使用A4纸双面印刷。
胶装平整且从胶装封面页起从头至尾编写页码（可手写，空白页不编）。
（二）佐证参考
1．企业营业执照
2．近三年12月底缴纳社保人数证明（在社保缴费系统查询下载社保缴费证明）；近三年12月研发人员清单（姓名、学历、职称、职务、研究专长/领域、在职情况）与在职佐证。
3．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制修订的已批准发布标准（如有，提供含企业名称等关键页）。
4．企业获得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如有）；
5．获得省部级以上质量奖荣誉佐证（如有）。
6．核心业务采用信息系统支撑佐证（如有）。（采购的信息化建设、运维服务协议和信息化系统页面截图，如企业使用自己开发的系统，请上传闭环的立项、开发、使用等资料）
7．产品获得发达国家或地区权威机构认证（如有）。
8．产品获得国内权威机构认证佐证（如有）。
9．数字化赋能。业务系统是否向云端迁移佐证（采购的信息化建设、运维服务协议和信息化系统页面截图，如企业使用自己开发的系统，请上传闭环的立项、开发、使用等资料）以及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试点示范项目佐证（如有）。
10．数字化水平佐证。提供数字化水平评测结果截屏文件。企业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https://zjtx.miit.gov.cn/)，通过“数字化水平评测”窗口进行自评并截图。自评达到三级及以上的，应逐项对照自评得分准备相应佐证并撰写自评报告（加盖企业公章）或提供第三方出具的评测报告。自评达到二级及以下的企业佐证及自评报告留存备查，无需提供。
11．主导产品出口相关佐证。海关出口报关单、银行涉外收入申报单（申报号码、交易编码、收汇金额、境外付款人）、银行结汇水单/入账凭证等（如有）。
12．企业2024年、2025年拥有的自主品牌相应佐证材料（产品注册商标证或品牌已经实现收入的相关材料）。
13．企业自建或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的佐证资料（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工程中心、工业设计中心、重点实验室、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相关证书/认定文件或含有效期和企业名称的牌匾等；企业自建机构，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1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3年、2024年、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须含研发费用、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情况），且报告须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完成报备。审计报告务请上传会计师事务所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http://acc.mof.gov.cn）完成报备后的已赋码电子原件。审计报告未列明年度研发费用的，可提供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作为补充。
15．近3年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佐证（如有）。
16．近3年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佐证（如有）。
17．知识产权实际应用情况说明（如有）。
18. 主导产品为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直接配套的佐证（如有）。
19. 主导产品属于工业“六基”领域的说明，须明确至三级目录。（如是）
20．获得相关部门有效期内的认定称号佐证（如有）。
21．境外并购、设立分公司、设立研发机构、向境外支付专利使用费等境外经营情况（如有）。
22．近2年承担过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佐证（如有）。
23．近2年获得过国家级技术创新类项目佐证（如有）。
24．与申请书其他填报内容对应的相关文字说明或佐证材料（如有）。
25．企业存在名称变更情况的，知识产权、商标等需提供相应名称变更手续证明文件或文字说明，并附在对应的知识产权、商标后面（如有）。
26．本年度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得分达60分以上（系统截图）。
27．信用证明。企业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和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查看下载信用报告自查，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在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提供的产品（服务）不属于国家禁止、限制或淘汰类，同时近三年未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网络和数据安全事件、重大环境违法行为、严重质量问题、严重违反相关行业管理规定的企业可上传信用报告，存在以上问题的不符合申报条件（所称“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为准；所称“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以信用中国查询结果为准）。
    说明：企业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所需上传的佐证材料可参考以上文件，填报项目的相应位置有上传附件提示。
真实性声明承诺书
（样本）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我单位声明：此次申报第八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所提交的材料内容和相关佐证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我单位承诺：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提供的产品（服务）不属于国家禁止、限制或淘汰类，同时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已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不存在控股关系（持股/被持股比例超过50%），或在同一集团内生产相似主导产品。
特此承诺！



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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